2017年龙胜县转移支付执行情况说明

一、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93,421万元, 比上年增收13,367万元，增长16.70%。其中：

a.体制补助收入1,151万元(包含：原体制补助574万元;工商局经费下划472.64万元;质监部门经费下划104.26万元);

b.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29,425万元；

c.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674万元;

d.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收入6,755万元；

e.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8,553万元;

f.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3,538万元；

g.结算补助收入4,688万元(包含:一次性结算补助2,472万元、市对直管县结算补助2,030万元、结算补助基数186万元);

h.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收入233万元;

i.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收入1,388万元;

j.城乡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补助收入4,455万元;

k.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收入3,187万元；

l.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转移支付收入6,795万元;

m.农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收入3,946万元；

n.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7,077万元；

o.产粮(油)大县奖励转移支付收入:110万元;

p.固定数额补助收入9,434万元（包含：调整工资转移支付收入4,721万元、农村税费改革补助收入942万元、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转移支付1,412万元、艰苦边远地区津贴2,273万元、公共卫生和基层医疗事业单位绩效工资补助86万元等）;

q.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2,012万元。

二、专项转移支付补助(专款)收入55,161万元, 比上年增收5,151万元，增长10.30%。其中：

a.一般公共服务126万元;

b.公共安全200万元;

c.教育5,442万元;

d.科学技术24万元;

e.文化体育与传媒552万元;

f.社会保障和就业5,674万元;

g.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6,996万元;

h.节能环保3,202万元;

i.城乡社区641万元;

j.农林水19,464万元;

k.交通运输8,067万元;

l.资源勘探信息等-93万元;

m.商业服务业等1,116万元;

n.金融15万元;

o.国土海洋气象等817万元;

p.住房保障2,918万元。

（3）上年结余收入7,032万元。

（4）政府债券转贷收入21,448万元, 比上年增收10,248万元，增长91.50%。

（5）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5,167万元。

（6）调入其他资金2,036万元。

